武汉市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推荐书
（  　年度）

一、基本情况

	序  号：
	
	编 号：
	

	被推荐人姓名或组织名称
	母语
	
	贴

照

片

处

	
	英文
	
	

	
	中文
	
	

	出生日期


	
	国 籍
	
	性 别
	

	行政职务
	
	职 称
	

	专业、专长
	
	学 位
	

	工作单位
	英文
	

	
	中文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与国内合作

的有关单位
	

	与国内合作

的起止时间
	起始：
	完成：

	推荐单位  （推荐专家）
	


　 武汉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制
二、专家简历或组织简介（中、英文）

	(中文)

	

	


	(英文)

	

	


三、主要贡献（中、英文）

	(中文)

	

	


	(英文)

	

	


四、推荐单位意见

（专家推荐不填此栏）

	推荐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传    真
	

	推荐意见： 

	作为该项目的主管部门做出以下承诺：该项目不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由企业（单位）自己承担。

作为推荐单位,有关推荐书所述内容及其附件材料,是知悉的、真实的和准确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承担相关的推荐责任。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五、专家推荐意见

	推

荐

专

家

情

况
	姓   名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信箱
	
	院    士
	

	
	专业专长
	

	
	现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
	

	推荐意见： 

	

	                                     专家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六、附　件

1.技术评价证明

2.培训情况证明

3.设备及应用证明

4.社会、经济效益证明

5.其他证明

6.近期标准照片和工作照片各一张
《武汉市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推荐书》填写说明

《武汉市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推荐书》要严格按规定格式打印或铅印，大小为大十六开本（高297毫米，宽210毫米）竖装。文字及图表应限定在高257毫米、宽170毫米的规格内排印，左边为装订边，宽度不小于25毫米，正文内容所用字型应不小于5号字，推荐书及其指定附件备齐后应合装成册，其大小规格应与推荐书一致。装订后《武汉市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推荐书》勿附加封面。

《武汉市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推荐书》要严格按照市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当年推荐通知的要求报送材料。

一、基本情况

1．《被推荐人姓名或组织名称》：应填写中文和英文姓名，非英语国家还应填写母语姓名，中、英文译名应用惯用译名。

2．《学位》：应填写被推荐人已取得的最高学位。

3．《工作单位（中、英文）》：指被推荐专家在本国的工作单位，已离任的应填写离任前工作单位。

4．《推荐单位（推荐专家）》：指组织推荐项目的各市直机关、区科技局及其他具有推荐资格的单位和专家。

二、专家简历或组织简介（中、英文）

指被推荐人或被推荐组织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的学术和专业等方面背景情况的阐述。用中、英两种文字打印，纸面不敷，可另增页。

三、主要贡献（中、英文）

应详细写明被推荐专家或被推荐组织在与武汉市公民或者组织合作研究、开发等方面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对武汉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以及所取得的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向武汉市的公民或者组织传授先进科学技术、培养人才所做的重要贡献；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用中、英两种文字填写，纸面不敷，可另增页。

四、推荐单位意见

由推荐单位填写，内容包括：根据被推荐专家或被推荐组织在与武汉市的公民或者组织合作研究、开发等方面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对武汉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以及所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情况，参照武汉市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授奖条件，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意见。确认推荐材料属实，并在推荐单位盖章处加盖公章。要求不超过600个汉字。

五、专家推荐意见

由推荐专家本人填写，专家应根据被推荐人或被推荐组织在与武汉市合作研究、开发等方面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对武汉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以及所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情况，参照武汉市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授奖条件，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意见，确认推荐材料属实，并在专家本人签名处签名。要求不超过500个汉字。

六、附件

1．《技术评价证明》：指与武汉市公民或者组织进行合作研究、开发的相应证明，如：合作发表的论文、专著相关内容的复印件；合作发表的论文、专著被他人引用密切相关内容的复印件；发明专利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的授权证书、权利要求说明书的复印件；技术鉴定证书、验收报告、技术标准采用证明、授权部门的检测报告及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相关行业审批的批准文件等材料的复印件（如新药、医疗器械、动植物新品种、农药、化肥、兽药、食品、通信设备、压力容器、标准等项目的批准文件等）。

2．《培训情况证明》：向武汉市公民或者组织传授先进技术、培养人才的，应由接受培训的单位提供本单位受训科技人员情况的证明。

3．《设备及应用证明》：提供先进设备的，应由中方合作单位提供设备使用情况证明。

4．《社会、经济效益证明》：指中方合作单位在科研或推广应用先进技术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证明。

5．《其它证明》：指有助于评价被推荐人或被推荐组织的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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